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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64. 与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有关的负债和拟议供资办法 

 大会， 

 回顾其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49 A 号决议、2006 年 5 月 8 日第 60/255

号决议第三节和 2006 年 7 月 7 日第 60/283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与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有关的负债和拟议供资办法的报

告
1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2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 

 2. 又表示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2 

 3. 回顾其 1997 年 12 月 22 日第 52/220 号决议第二节，并关切地注意到，

在大会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应计负债问题

的初步建议之后，编写有关该问题的第一份报告花费了 7年多时间； 

 4. 在这方面注意到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估计数，尤其是按应计制和精算办

法计算的估计数，在此期间明显增加； 

 5. 又注意到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方案的费用不断增长； 

 6. 还注意到《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规定，离职后健康保险应计负债和

今后的应计费用应在财务报表内加以确认，不论应付此种负债的经费来源为何，

均适用此项规定； 

                                                           
1
 A/61/730。 

2
 A/6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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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回顾其第 60/255 号决议第三节第 3 段，其中大会确认秘书长报告的离

职后应计福利负债； 

 8. 认识到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应计负债涉及所有经费来源； 

 9. 又认识到必须具体查明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应计负债的来源； 

 10. 请秘书长采用最新数据验证应计负债，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规定的精算方法，至迟于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向大会提交一份详细报

告，其中采用经审计委员会审计的数字，说明负债的验证结果和现状，并提出关

于供资备选办法的进一步资料； 

 11. 认识到该问题错综复杂，负债数额巨大，请秘书长在考虑到各种供资备

选办法后提出长期战略，至迟于第六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提出相关报告； 

 12. 核准将 2007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征聘的新工作人员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规

定修改如下： 

 (a) 将离职后健康保险资格和享受补贴的条件调整为参加联合国健康保险

计划至少 10 年，取消参加 5 年后可以 “补购”的规定； 

 (b) 服务年数不足 25 年的，不以实际服务年数，而以最低服务 25 年的理论

养恤金，作为估算退休人员缴款额的依据； 

 (c) 实行受扶养人在联合国雇员退休时至少已参加联合国健康保险计划5年

才有资格加入离职后健康保险的最低参加条件，如果配偶有外部雇主或国家政府

提供的保险，则最低年限为两年，但扶养关系在这段时间内新近确立，并且受抚

养人在扶养关系生效后 30 日内加入的除外； 

 13. 请秘书长报告为降低联合国在保健计划方面的费用而采取的措施；  

 14. 决定核准单设独立的特别账户，记录离职后健康保险应计负债并记载相

关会计事项； 

 15. 要求除其他外以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离职后健康保险计划精算估

值结果为基础，就以下方面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和分析： 

 (a) 以“现收现付”方式应付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负债，或者为这些负债注

入资金，这两种备选办法对会员国孰利孰弊； 

 (b) 对有权享受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的维和工作人员所占比例的预测，其中

应尽可能考虑到维和特派团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模式； 

 (c) 按薪金费用的一个百分比，有区别地对不同经费来源，包括经常预算、

维和基金和预算外基金收取费用，数额足以在不建立准备金的前提下以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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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应付离职后健康保险负债，其中尽可能考虑到这些经费来源所供资的工作人

员的不同职业发展模式； 

 (d) 为负债部分注资的备选办法； 

 (e) 在比秘书长报告设想的更长期间全额注资的备选办法； 

 (f) 所有经费来源的各类受益人，即已退休人员、目前有资格退休的在职雇

员和无资格退休的在职雇员，在目前应计负债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应付这些离职

后健康保险负债的多种备选办法； 

 (g) 离职后健康保险准备基金及其投资战略； 

 16. 着重指出进一步处理该问题的重要性，决定在离职后健康保险应计负债

得到验证和审计委员会进行审计之后，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作为优先事项再

次审议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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